
— 1 —

沧 源 佤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政 府

常务会议纪要
第 12期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5日

沧源佤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政府
第 44次常务会议纪要

2020 年 11月 18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周平同志在县政府

三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县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 44次常务会议，传

达学习了《市委书记杨浩东同志在市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上的讲

话》《云南“美丽县城”建设评价考核办法（试行）》等 6项内容，

听取了《勐董镇人民政府关于勐董社区费达新村建设土地等历史

遗留问题的情况报告》及《沧源佤族自治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 2020年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及 2021年食品安全工作计

划的报告》，研究了《沧源佤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沧源

佤族自治县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等 18个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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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现纪要如下：

一、学习《市委书记杨浩东同志在市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上

的讲话》《临沧市人民政府转发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下一步经济

工作建议文件的通知》等

（一）学习《市委书记杨浩东同志在市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

上的讲话》

（二）学习《临沧市人民政府转发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下一

步经济工作建议文件的通知》

（三）学习《临沧市“美丽县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

发云南“美丽县城”建设评价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认真学习此《办法》，持续做好提升

巩固工作，确保顺利通过复核，坚决守住“美丽县城”创建成果。

（四）学习《民法典》

（五）学习《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

条例》的施行，迅速传达学习，认真贯彻落实好此《条例》。

（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的重要论述》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务必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好薄弱

环节、重点领域方面的排查整治，严防死守，确保安全。

二、研究《芒回水库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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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

会议决定：同意《芒回水库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

同解除协议书》。

三、听取《勐董镇人民政府关于勐董社区费达新村建设土地

等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报告》

会议要求：一是成立工作专班。由县委常委、副县长尹红青

同志牵头组建工作专班，勐董镇、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自然资

源局等相关部门配合，集中精力解决勐董社区费达新村建设土地

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制定工作方案。明确部门责任分工和处置期

限，完善土地等相关手续，推动问题解决，确保不留后遗症。三

是做好群众工作。由勐董镇牵头，具体到村到组到户，增强群众

配合力度。

四、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沧源佤族自

治县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

会议要求：不设补助价格区间，明确补助标准。一是以定补

定标准。坚持可控原则，在省级定补标准内制定我县补助标准，

在可控范围内定价；坚持尊重历史原则，补助定价可参考南岗线

二级路及其他县（区）标准，确保群众正当利益，增强群众获得

感。二是以地类定标准。征地不以空间位置分区块，均按照水田、

旱地、林地、园地等地类确定补助标准。三是征地补助分两类。

即固定补助和奖励资金，对积极配合征地工作的群众在可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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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予以奖励。

五、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请

求审定 2020年第二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方案请示》

会议决定：同意《2020年第二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

方案》，即 2020 年第二批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 1566.536 万元

分别用于县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1000万元、县住房城

乡建设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66.536万元。

六、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请

求审定 2020年第二批市级脱贫攻坚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

会议决定：同意《2020 年第二批市级脱贫攻坚专项资金分

配方案》，即 2020年第二批市级脱贫攻坚专项资金 100万元分别

用于岩帅镇贺勐村集体商铺房建设项目 50万元、勐董镇白塔社

区异地置业建设项目 50万元。

七、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请

求审定 2020年第三批市级脱贫攻坚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

会议决定：同意《2020 年第三批市级脱贫攻坚专项资金分

配方案》，即 2020年第三批市级脱贫攻坚专项资金 495万元分别

用于勐来乡勐来村烤烟基地建设项目 300万元、勐董镇永冷村生

猪加工厂建设项目 195万元。

八、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局关于请求实施勐董镇

龙乃村上龙乃边境小康示范村道路建设项目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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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同意实施勐董镇龙乃村上龙乃边境小康示范村道

路建设项目。

九、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会议决定：同意《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云南省城乡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会议要求：县教育体育局积极与县司法局、云南博川律师事

务所对接，结合沧源工作实际，加强对合作框架协议的审核把关。

十、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智慧教育项目建设方案》

会议要求：一是迅速编制全县智慧教育“十四五”规划。由县

发展改革局牵头，县教育体育局、县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配合，

立足“教育信息化走在全省前列”的目标，以“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化”“互联网+”等项目为支撑，在现有智慧教育项目建设方案基

础上，加快我县智慧教育“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力争智慧教育

项目早日实施。二是全面推进试点工作。坚持试点先行，优先选

取县民族中学和县国门小学作为试点学校，全面推进智慧教育示

范工作，力争将县民族中学和县国门小学打造成为全省智慧教育

示范学校。三是充分做好前期准备。积极借鉴推进智慧教育工作

先进经验，加强试点学校师资队伍思想统一、知识培训等项目前

期工作，强力推进项目落地见效，确保项目实现优质全覆盖。

十一、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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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沧源佤族自治县学前教育及普惠督导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

会议决定：同意《沧源佤族自治县学前教育及普惠督导评估

实施方案》。

十二、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关于请求确定芒回

煤厂电站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请示》

会议决定：同意将芒回煤厂电站土地确权为国有建设用地，

并依法依规进行公开招拍挂。

十三、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关于沧源佤族自治

县 CY2020-010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供地方案的请示》

会议决定：同意按照拍卖起始单价为 1020元/平方米进行拍

卖出让。

会议要求：请县自然资源局结合沧源实际，按照规划指标要

求进行调整修改，并依法依规完善相关手续。

十四、听取《沧源佤族自治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20年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及 2021年食品安全工作计划的报

告》

会议指出：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主要系于市场监管。

会议要求：县市场监管局要在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中抓

好全县食品安全工作。一要围绕问题抓整改。按照食品安全工作

存在的突出问题，梳理清单，将责任压实到各乡（镇、场），对

标对表抓好整改。二要巩固成果上水平。巩固云南省食品安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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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的成果，抓好全国食品安全先进单位的申报工作。县交通运

输局要全面排查沧源主干道沿线餐馆，摸清底数，并会同县市场

监管局制定规范化标准，按照标准抓整改。三要示范带动促发展。

在县城、各乡（镇、场）设立示范店、示范集市、示范餐馆。将

有旅游团队接待的餐馆作为重点，抓好食品安全工作，保证人民

群众吃的安全，吃的放心。四要完善机制建长效。建立长效机制，

强化行业部门和乡（镇、场）的主体责任，安排专人负责，加大

部门、乡（镇、场）的配合力度，持续抓好食品安全工作。五要

保持荣誉不松懈。强化和各乡（镇、场）、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

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确保食品安全工作走在全市前

列。

十五、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西部文化旅游区开发建设管理

运营合作框架协议书》

会议决定：同意《沧源佤族自治县西部文化旅游区开发建设

管理运营合作框架协议书》。

十六、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请求明

确是否将老看守所片区纳入 2019年棚户区改造范围的请示》

会议决定：继续将老看守所片区纳入 2019年棚户区改造范

围。

会议要求：一是积极向上对接。针对原武警中队片区，由副

县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县公安局局长简邦明同志牵头，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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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局负责逐级上报地方需求，加大与武警临沧支队对接力度。

二是加快征收进度。加大周边的居民户征收力度，同步推进征收

与规划工作。

十七、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商务局关于请求批准“十四五”

期间规划的 17座加油站分项建设运营的请示》

会议强调：要将加油站这一资源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

会议要求：由副县长方宾仁同志牵头，规范加油站建设运营。

一是突出规划引领。根据沧源的发展和实际需要，结合路网结构

的改善、道路等级的提升、今后车辆的密度、合理区域的划分以

及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等要求，从安全、方便的角度出

发，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二是分布实施建设。由县级相关部门

负责完善土地手续，按照先急后缓的建设时序，分布实施建设。

既可政府自主经营，又可面向市场采取招商引资、竞争性谈判、

公开招拍挂等方式开发运营。三是严格审批手续。深入研究资源

最大化利用、为政府增加收益等问题，全面用好优质资源。县商

务局要严格审批手续，对加油站开发经营权的获得严格审核把关，

规范进行开发运营。

十八、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民政局关于请求确定县救灾物

资储备库、县光荣院资产权属的请示》

会议决定：同意县救灾物资储备库、县光荣院资产权属划转

至县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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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要求：县应急管理局、退役军人事务局要发挥管理作用，

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资金。

十九、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请求给予审定 2020

年 10月份大额资金安排使用的请示》

会议决定：同意 2020年 10月份大额资金安排使用情况，提

交县委常委会议研究。

二十、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请求给予审定 2020

年度县级部分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请示》

会议决定：同意 2020年度县级部分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提交县委常委会议研究。

二十一、研究《沧源佤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请求给予审定

2020年县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请示》

会议决定：同意 2020年县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提交县委常委会议研究。

出 席:周 平 赵家林 尹红青 李江红

李小华 方宾仁 简邦明 王国斌

列 席:赵贵美 王怀忠 陈金强 高兴华

孔显宽（第六议题）

杨金海（第十一、十四议题）

杨庆庭（第十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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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琴（第十四议题）

罗文龙（第十一议题）

殷定稳（第八、十四议题）

陈毅啸（第一、四、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

十五、一八议题）

李春华（第一、四、十、十四、十五议题）

龚正富（第一、九、十、十一、十四、十六议题）

肖国强（第一、八、十四、十五议题）

刘毅杰（第一、四、十一、十四、一八议题）

胡江燕（第一、十一议题）

梁志勇（第一、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五、十六、十七议题）

杨晓涛（第一、十四、十五、十七议题）

杨国祥（第一、三、四、五、九、十、十一、十三、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议题）

罗 斌（第一、四、五、八、十四、十五、十七议题）

李红春（第一、四、六、七、十四议题）

杨 晶（第一、二、四、十二、十四、十五议题）

陈正兰（第二议题）

柴春祥（第二议题）

李竹青（第一、十四、十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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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韫喆（第一、十四、十五议题）

田 军（第一、九、十一、十四议题）

李志银（第一、一八议题）

李张空（第一、十七、一八议题）

许映红（第一、二、三、十六议题）

杨晓蕾（第一、二、十一、十四、十七议题）

彭正华（第一、四、八、十四、十五、十七议题）

肖永花（第一议题）

张立亚（第一、五、六、七议题）

李进红（第一议题）

鲍建国（第一、十四议题）

赵 健（第一议题）

李晓芬（第一、十五议题）

杨绍兵（第七议题）

黄 燕（第一、四、七议题）

罕贵柱（第一、十四议题）

杨建珠（第十一议题）

田宣宏（第十一议题）

李红明（第一、十七议题）

张 霖（第一、十七议题）

苏湘祁（第一议题）

卫福亮（第一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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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华（第一议题）

杨绍兵（第十五议题）

毕 祎（第十五议题）

彭卫星（第九议题）

赵国军（第九、十议题）

肖矢亘（第十议题）

沈应流（第十议题）

布丽中（第一议题）

郭君鳌（第一、十四议题）

周 祥（第一、十五议题）

田德宏（第十七议题）

杨远航（第二议题）

李学宏（第十一、十七议题）

林泽平（第十六议题）

鲁文军（第三议题）

赵冬丽（第四、六、七、八、九、十二议题）

李金锋（第七议题）

肖红军（第四议题）

李海华（第四议题）

赵泽阳（第四议题）

李建明（第四议题）

龙志正（第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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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县政府领导，县政府办公室领导。

县纪委县监委、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政法委、县

委编委办、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县发展改革局、县

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县教育体育局、县民族宗教局、县民

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自

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沧源分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

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务局、县商务局、县文化

旅游局、县卫生健康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应急管理局、

县审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县统计局、县

扶贫办、县医疗保障局、县城市综合执法局、县政务服务管

理局、县投资促进局、县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县搬迁安

置办、县地震局、县妇联、县残联、县产业办、县供销社、

县税务局、县气象局、临沧沧源供电局、县工商联、南滚河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县人民医院、县职业技术学校、人行沧

源县支行、中国邮政沧源分公司、县旅投公司、县国投公司、

县芒回水库管理局、中南水利水电有限公司、云南博川律师

事务所、县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中队，县民族中学、县勐董

中学，勐董镇、勐来乡、糯良乡、单甲乡、勐省镇、岩帅镇、

勐省农场管委会。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5日印发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认真学习此《办法》，持续做好提升巩固工作，确保顺利通过复核，坚决守住“美丽县城”

